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4-05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鉴于该

事项尚处于论证阶段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云南铜业，股票代码：000878）

自2014年4月17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4

年4月17日披露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详细内

容已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

目前该事项尚在筹划中，具有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

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7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公司披

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4-053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 或“本公司” ）于2014年7

月9日接到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 ）通

知，云铜集团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公司” ）与中国铜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铜业” ）在2014年7月8日签署了《关于云南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有关股权的无偿划转协议》。 中铝公司将所持云铜集团58%的股

权划转中国铜业持有。

本次划转完成后，中国铜业将持有云铜集团58%股权，由于中国铜业为中

铝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和

实际控制人中铝公司发生变化，也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划转所致的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变动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划转所致的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变动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288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2014-013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2014年6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现场会议于2014年7月9日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

号大恒科技大厦北座15�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7月9日

9:30至11:30，13:00至15:00。。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9,745,4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70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8,960,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52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785,4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8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家林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

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1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中

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28,960,000 99.39 785,400 0.61 0 0

是

2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国大

恒

（

集团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128,960,000 99.39 785,400 0.61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昌孝润、武湛律师到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出席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资

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4－42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已获2014年5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是 √否

公司2013年年度分配方案已经2014年5月21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4年5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96,944,528

股为基数， 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元；持有非股

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0.19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

款（注）；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5日

2、除权除息日：2014年7月1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7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7月16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46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兴业大厦 807�室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孙凯 张斌

咨询电话：0476-8833387

传真电话：0476-8833383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2014-032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8日发行了“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4

华联

CP001

代码

041469033

期限

365

天

起息日

2014

年

7

月

9

日 兑付日

2015

年

7

月

9

日

计划发行总额

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发行利率

4.90%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

簿记管理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4-03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14年6月30日，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

累计完成发电量98.64亿千瓦时，其中：水电69.91亿千瓦时，火电26.52亿千瓦

时，风电2.21亿千瓦时。现将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各电厂2014年上半年发电量

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亿千瓦时

序 号 电厂名称

在役装机

（

万千瓦

）

持股比例

（

%

）

2014

年上半年发电量

2013

年上半年发电量

同比增减

（

%

）

1

岩滩水电厂

181 70 27.04 26.21 3.17

2

大化水电厂

56.6 100 11.58 11.42 1.40

3

百龙滩水电厂

19.2 100 4.62 4.55 1.54

4

乐滩水电厂

60 52 12.64 12.36 2.27

5

平班水电厂

40.5 35 4.42 3.97 11.34

6

天龙湖水电厂

18 100 3.39 3.02 12.25

7

金龙潭水电厂

18 100 3.22 2.94 9.52

8

仙女堡水电厂

7.6 100 1.78 1.56 14.10

9

合山火电厂

133 83.24 26.52 28.67 -7.50

10

山东风电

13.85 100 1.23 1.43 -13.99

11

湖北沿渡河

10 65 1.22 1.11 9.91

12

四格风电

9.5 100 0.98 0.44 122.73

合 计

567.25 - 98.64 97.68 0.98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10�日

证券简称：

ST

明科 证券代码：

600091

编号：临

2014

—

014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其解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现将近期证券部门有关接听与解答投资者问询事项整理并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重点关注与问询事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投资者电话咨询问题主要为：公司转型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二、我公司解答情况

对投资者有关问询事项，公司证券部门努力做到及时接听、耐心解答、认真回复。 回复

情况主要如下：

目前公司积极努力推进资产重组，该项工作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公司本着审慎、高

度负责的态度，筛选符合公司利益最大化、可持续发展之项目，以确保公司未来经营的确定

性及可持续性发展。 如有实质性进展，公司会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三、风险提示

公司产业转型方案确定和实施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七月九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复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的规定，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2014年 06月16�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所持有的东方国信（300166）进行估值。

2014年07月09日，东方国信（300166）复牌交易，根据该股票复牌后的交易特征，本公

司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决定自2014年07月 09日起对旗

下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这只股票恢复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0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14-028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11名董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矿业所属铝土矿资源对外承包经营的议

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义煤集团阳光矿业有限公司将所属铝土矿资源委托给河南鑫

曼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经营。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14-029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50%以上。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8,189,616.78�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3757�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本期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因公司主营业务中，煤炭销售价格持续下滑，

且因“3.27千秋矿难” 后公司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相对本年一季度，二季度的产能缩减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4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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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4年7月8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董事杜新春先生、陈红女士因公出差，分别书面委托

董事许晓文先生、彭日斌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湖北三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湖北三环发展有限公司，并开展对

该公司的财务、法律方面的尽职调查工作。由于各方尚未签署任何书面文件，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待正

式协议签署后，公司另行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长园长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长园长通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一年，并授权总

裁鲁尔兵先生签署相关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43%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拉萨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以39,343,050元的价格收购颜爱喜持有的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源材质” ）2.43%的股权，并授权董事长许晓文先生签署相关协议；

星源材质成立于2003年9月，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人民币，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隔膜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星源材质拥有完全的自主知

识产权， 目前生产的锂离子电池隔膜主要分为动力类锂离子电池隔膜和数码类锂离子电池隔膜两大类

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电站、电动工具、航天航空、医疗及数码类电子产品等领域。

此次收购价格是以星源材质历史盈利能力为基础，并考虑其行业地位、发展潜力、IPO上市后退出获

利等因素最终协商确定的。

星源材质的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属于电池材料领域技术门槛较高、市场前景较好的产品，目前高端

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未来随着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的增长和逐步替代进口，星源材质的市场份额将逐步

提高，同时其产品与公司子公司长园维安的PTC产品具有同一客户群体。 通过参股星源材质，可共享客

户资源，加快市场响应速度，进一步拓展数码领域市场，同时布局未来动力电池市场，实现经营协同效

应。 此外，星源材质如完成IPO上市，公司可以获得上市溢价增值。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创东方长园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东方长园二号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的认购人员名单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确定的原则的议案》，关联董事许晓文先生、鲁

尔兵先生、倪昭华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认购对象是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不包括公司监事）为主，按照员工

自愿申报与公司确认相结合的原则产生。 前述人员需在长园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一年以上，有兼

任职位时，以较高的职位作为确立认购对象的确定依据。 其中核心人员主要是指在长园集团总部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处于核心岗位、掌握核心技术、从事核心业务，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较大贡

献。 控股子公司核心人员名单由其公司的总经理推荐，长园集团人力资源部复核。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八日

附件：

深圳市创东方长园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东方长园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认购人名单

（一）深圳市创东方长园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认购人名单：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许晓文 有限合伙人

2

鲁尔兵 有限合伙人

3

倪昭华 有限合伙人

4

许兰杭 有限合伙人

（二）深圳市创东方长园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认购人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人员共同设立的七家员工合伙企业，以下305位员工是通过认缴七家员工合伙企业出资额的方式参

与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深圳市长园核心一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余非 普通合伙人

2

谌光德 有限合伙人

3

黄永维 有限合伙人

4

韦家环 有限合伙人

5

赵成刚 有限合伙人

6

刘军 有限合伙人

7

尹沾松 有限合伙人

8

王进 有限合伙人

9

袁晓芳 有限合伙人

10

白战平 有限合伙人

11

谢毅雄 有限合伙人

12

颜色辉 有限合伙人

13

董浙明 有限合伙人

14

林乃宪 有限合伙人

15

王众 有限合伙人

16

杨惠晖 有限合伙人

17

姚素琴 有限合伙人

18

孙晗龙 有限合伙人

19

王文娟 有限合伙人

20

辜仰华 有限合伙人

21

王伟 有限合伙人

22

顾宁 有限合伙人

23

甘立民 有限合伙人

24

孙龙 有限合伙人

25

范东胜 有限合伙人

26

曾小白 有限合伙人

27

王波 有限合伙人

28

周朋 有限合伙人

29

魏磊 有限合伙人

30

翁妙峰 有限合伙人

31

卞文剑 有限合伙人

32

靳亮 有限合伙人

33

王兴旺 有限合伙人

34

何景财 有限合伙人

35

汪冬生 有限合伙人

36

徐非 有限合伙人

37

高志明 有限合伙人

38

杨晶 有限合伙人

39

邵高翔 有限合伙人

40

聂云 有限合伙人

41

周金亮 有限合伙人

42

李代双 有限合伙人

43

孙虎 有限合伙人

44

胡祥新 有限合伙人

45

胥志伟 有限合伙人

46

刘海军 有限合伙人

47

陈加明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长园核心二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余非 普通合伙人

2

鲁尔军 有限合伙人

3

张小红 有限合伙人

4

郭陈 有限合伙人

5

万军华 有限合伙人

6

冯汉良 有限合伙人

7

曾标 有限合伙人

8

李瑞玲 有限合伙人

9

高勇 有限合伙人

10

刘丽娟 有限合伙人

11

肖宇飞 有限合伙人

12

任建 有限合伙人

13

唐棠 有限合伙人

14

童晓明 有限合伙人

15

伍传政 有限合伙人

16

鲁飞 有限合伙人

17

邱云锋 有限合伙人

18

李加强 有限合伙人

19

陆其勋 有限合伙人

20

洪宝祝 有限合伙人

21

纪强 有限合伙人

22

鲁健 有限合伙人

23

胡志权 有限合伙人

24

杜康 有限合伙人

25

张惠娇 有限合伙人

26

石李 有限合伙人

27

赵艳红 有限合伙人

28

赵军华 有限合伙人

29

张晓秋 有限合伙人

30

冀马烈 有限合伙人

31

文磊 有限合伙人

32

曾志安 有限合伙人

33

梁辉生 有限合伙人

34

常永 有限合伙人

35

鲁雪莲 有限合伙人

36

李可涛 有限合伙人

37

卜永强 有限合伙人

38

邱光南 有限合伙人

39

刘晓播 有限合伙人

40

陈 健 有限合伙人

41

何江淮 有限合伙人

42

刘仕芳 有限合伙人

43

杨晓雷 有限合伙人

44

李勇 有限合伙人

45

李厚英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长园核心三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编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余非 普通合伙人

2

王军 有限合伙人

3

来旭春 有限合伙人

4

吴国臣 有限合伙人

5

陈凯华 有限合伙人

6

张英龙 有限合伙人

7

曾明球 有限合伙人

8

徐义南 有限合伙人

9

何小玲 有限合伙人

10

王维娟 有限合伙人

11

毛卫清 有限合伙人

12

朱稼 有限合伙人

13

裘秀华 有限合伙人

14

石洪军 有限合伙人

15

乔杨 有限合伙人

16

陈兴茂 有限合伙人

17

王勇 有限合伙人

18

彭华 有限合伙人

19

杨鸿昌 有限合伙人

20

刘学玉 有限合伙人

21

张波 有限合伙人

22

蔡广 有限合伙人

23

李丽 有限合伙人

24

杨洋 有限合伙人

25

郝作四 有限合伙人

26

张培利 有限合伙人

27

汪定龙 有限合伙人

28

曹斌 有限合伙人

29

徐焕辉 有限合伙人

30

李淀缤 有限合伙人

31

郑伟东 有限合伙人

32

左明龙 有限合伙人

33

张力 有限合伙人

34

加绍成 有限合伙人

35

易杜 有限合伙人

36

彭亚东 有限合伙人

37

胡德春 有限合伙人

38

孟庆和 有限合伙人

39

郑辉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长园核心四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编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余非 普通合伙人

2

钟海杰 有限合伙人

3

顾厚康 有限合伙人

4

金小友 有限合伙人

5

姜桥 有限合伙人

6

卢佳 有限合伙人

7

王锦明 有限合伙人

8

关晓东 有限合伙人

9

钟灵灵 有限合伙人

10

钟天冠 有限合伙人

11

罗继辉 有限合伙人

12

钟辉 有限合伙人

13

陈钢 有限合伙人

14

杨晓龙 有限合伙人

15

刘志伟 有限合伙人

16

蔡利波 有限合伙人

17

钟永亮 有限合伙人

18

金高强 有限合伙人

19

杨伯敬 有限合伙人

20

郑时再 有限合伙人

21

霍龙 有限合伙人

22

毛黎明 有限合伙人

23

孙毅 有限合伙人

24

翟媛 有限合伙人

25

牟戈森 有限合伙人

26

贲华 有限合伙人

27

徐岩 有限合伙人

28

王能辉 有限合伙人

29

刘文雄 有限合伙人

30

卢俊锋 有限合伙人

31

孙成超 有限合伙人

32

李德威 有限合伙人

33

崔建国 有限合伙人

34

陶熙魁 有限合伙人

35

陈鹏 有限合伙人

36

肖友传 有限合伙人

37

王超锋 有限合伙人

38

熊海清 有限合伙人

39

孟莉 有限合伙人

40

朱先荣 有限合伙人

41

陈国强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长园核心五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编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余非 普通合伙人

2

徐成斌 有限合伙人

3

陆红波 有限合伙人

4

陈远生 有限合伙人

5

丁晓松 有限合伙人

6

侯林 有限合伙人

7

黎强 有限合伙人

8

刘宏君 有限合伙人

9

张广嘉 有限合伙人

10

陈锐 有限合伙人

11

王筱 有限合伙人

12

谭颖恩 有限合伙人

13

王光勇 有限合伙人

14

冷菱菱 有限合伙人

15

郭威铭 有限合伙人

16

侯亮 有限合伙人

17

窦晓林 有限合伙人

18

刘建强 有限合伙人

19

潘庆良 有限合伙人

20

许永军 有限合伙人

21

郑玉成 有限合伙人

22

付建明 有限合伙人

23

张尹 有限合伙人

24

冯亮 有限合伙人

25

王国军 有限合伙人

26

熊胜辉 有限合伙人

27

朱杰 有限合伙人

28

杨楷基 有限合伙人

29

李浩 有限合伙人

30

谢镜池 有限合伙人

31

易冬 有限合伙人

32

魏挺 有限合伙人

33

潘军军 有限合伙人

34

俞伟国 有限合伙人

35

胡志锋 有限合伙人

36

李蔚凡 有限合伙人

37

罗来峰 有限合伙人

38

石磊 有限合伙人

39

宋晓亮 有限合伙人

40

占捷文 有限合伙人

41

韩茂林 有限合伙人

42

许建强 有限合伙人

43

刘永峰 有限合伙人

44

张高林 有限合伙人

45

祖连兴 有限合伙人

46

袁媛 有限合伙人

47

杨再新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长园核心六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编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余非 普通合伙人

2

陈军 有限合伙人

3

巩波 有限合伙人

4

张宇红 有限合伙人

5

程建刚 有限合伙人

6

强卫 有限合伙人

7

郑宏宇 有限合伙人

8

杜伟 有限合伙人

9

姚方 有限合伙人

10

吕贵军 有限合伙人

11

田明 有限合伙人

12

严大文 有限合伙人

13

刘虎 有限合伙人

14

祁巍 有限合伙人

15

黄旭 有限合伙人

16

陈卫涛 有限合伙人

17

康承建 有限合伙人

18

韩建军 有限合伙人

19

刘亮 有限合伙人

20

李源辉 有限合伙人

21

刘伟 有限合伙人

22

孙大伟 有限合伙人

23

刘宇飞 有限合伙人

24

夏致勤 有限合伙人

25

赖计安 有限合伙人

26

刘政 有限合伙人

27

李灿 有限合伙人

28

苗建国 有限合伙人

29

徐浩 有限合伙人

30

许坤 有限合伙人

31

王沐曦 有限合伙人

32

曾建伟 有限合伙人

33

胡瑞平 有限合伙人

34

杜道明 有限合伙人

35

张 帆 有限合伙人

36

曾春光 有限合伙人

37

韦伟 有限合伙人

38

黄肖霞 有限合伙人

39

赖云华 有限合伙人

40

黄 辉 有限合伙人

41

许文荣 有限合伙人

42

何庆文 有限合伙人

43

赵艳玲 有限合伙人

44

马 超 有限合伙人

45

方 斌 有限合伙人

46

傅启本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长园核心七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编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1

余非 普通合伙人

2

孙正武 有限合伙人

3

张屹 有限合伙人

4

黎海亮 有限合伙人

5

曾军强 有限合伙人

6

赵龙 有限合伙人

7

于强 有限合伙人

8

王翀 有限合伙人

9

许彪 有限合伙人

10

曹小勇 有限合伙人

11

杨发辉 有限合伙人

12

谢卫星 有限合伙人

13

张政 有限合伙人

14

杨再天 有限合伙人

15

苏超 有限合伙人

16

谢小渭 有限合伙人

17

黄晓琴 有限合伙人

18

张凌云 有限合伙人

19

施玲 有限合伙人

20

杨西林 有限合伙人

21

李英华 有限合伙人

22

谭海燕 有限合伙人

23

张春波 有限合伙人

24

劳伟强 有限合伙人

25

黄浩 有限合伙人

26

熊新平 有限合伙人

27

蒋海云 有限合伙人

28

杨海明 有限合伙人

29

文峰 有限合伙人

30

张健 有限合伙人

31

田海锋 有限合伙人

32

李远涛 有限合伙人

33

陈玮 有限合伙人

34

唐明 有限合伙人

35

郑爱民 有限合伙人

36

余敏 有限合伙人

37

刘晋武 有限合伙人

38

孙建东 有限合伙人

39

汤海峰 有限合伙人

40

彭翼新 有限合伙人

41

何良忠 有限合伙人

42

陈景森 有限合伙人

43

唐桂平 有限合伙人

44

许东 有限合伙人

45

黄祥军 有限合伙人

46

周剑 有限合伙人

注：梁辉生（2014年6月30日离职）、陈兴茂（2014年3月10日离职）、许东（2014年5月20日离职），

其在各自合伙企业中认缴出资额将按照入伙协议约定进行处置。

股票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52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三批集中招标中标信息，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下属三家子公司具体中标信息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中标单位 中标产品类别 中标金额 占本次同类型招标的比例

占中标单位

2013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比例

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 继电保护和监控类设备

9206.29 11.34% 10.32%

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10kV

电缆附件

1704.00 21.00% 5.27%

长园高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复合绝缘子

569.00 8.76% 3.11%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2014051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长园长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 担保数量：3,000万元的人民币信用额度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42,740万元（不含上述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4年7月8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董事杜新春先生、陈红女士因公出差，分别书面委托

董事许晓文先生、彭日斌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长园长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长园长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园长通” ）向中国银行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一年，并授权总裁鲁尔

兵先生签署相关文件。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主要产品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长园长通 许兰杭 全资子公司 管道防腐

15,454.43 9,656.24 5,797.79 13,058.83 1,158.2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际贷款发生时再签订相关协议。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长园长通提供担保的贷款为日常经营所需，符合集团整体发展

战略需要；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同意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

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并及时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五、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42,74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9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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